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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2）琼 96 强清 2 号之一

申请人：海南文昌昌隆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，住所地：广东

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栋 5-6 层。

负责人：谢兰军，海南文昌昌隆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组长。

2022 年 9 月 29 日，本院根据文昌昌隆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昌隆公司）股东林静的申请立案受理昌隆公司强制清算一案。

本院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指定北京中银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组

成海南文昌昌隆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（以下简称清算组）。2025

年12月24日，清算组向本院提交《强制清算转破产清算申请书》，

主要内容为：清算组在强制清算过程中，发现昌隆公司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申请终结昌隆公司强制

清算程序，并受理对昌隆公司的破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昌隆公司登记注册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新

路公园坑 68 号，1992 年 1 月 30 日在海南省文昌市设立，公司

注册资本 2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土地开发、房地产经营。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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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股东林静（持股比例 50%）、吴小红（持股比例 50%）。工商

登记信息显示，林静、吴小红分别实缴出资 1000 万元。2025 年

6 月 19 日，昌隆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。清算组审核认定昌隆公

司债权总额 93548381.03 元（含职工债权 243100 元），昌隆公

司资产仅有 2265031.92 元（不含结息）以及名下位于文昌市文

城镇文航路与庆龄路交汇处的“昌隆城东商城”20629.56 平方

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。上述不动产经六次拍卖、

变卖未成交。清算组以昌隆公司资产显著资不抵债、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为由，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。本院经审查，于 2025 年 12

月 30 日作出（2025）琼 96 破申 106 号民事裁定，裁定受理清算

组对昌隆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

款规定：“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

后，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

产清算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

会纪要》第 33 条规定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，应当裁

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本案中，本院已经裁定受理清算组对昌隆

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强制清算程序被破产清算吸收，强制清算

程序应当终结。清算组的申请符合上述法律规定，本院依法终结

昌隆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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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

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终结海南文昌昌隆实业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龙蜀娟

审 判 员 白玉琳

审 判 员 罗 勇

[院印]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

[核对位置]

法 官 助 理 王文丽

书 记 员 王泉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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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法律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第二百三十七条 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、编制资产负债表

和财产清单后，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，应当依法向人民

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，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

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五十七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：

（一）不予受理；

（二）对管辖权有异议的；

（三）驳回起诉；

（四）保全和先予执行；

（五）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；

（六）中止或者终结诉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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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；

（八）中止或者终结执行；

（九）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；

（十）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；

（十一）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。

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，可以上诉。

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。裁定书由审

判人员、书记员署名，加盖人民法院印章。口头裁定的，记入笔

录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

33.公司强制清算中，有关权利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和

第七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

法进行审查。权利人的破产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，人民法

院应当依法裁定予以受理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，应当

裁定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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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：龙蜀娟 撰稿：罗 勇 校对：王文丽 印刷：王大吉

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5 年 12 月 30 日印制

（共印 6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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